
第RC-2/2号决定：决定指导文件草案的起草过程  
 

缔约方大会， 

决定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按照《公约》第7条起草决定指导文件时应

依循本决定附件所载流程图和说明所列过程。 

 

第RC-2/2号决定的附件 
 

决定指导文件及其说明的起草过程 

 

A.  决定指导文件的起草过程 

 

流程图 

第 5 条 

当秘书处确定了 2 个事先知情同意区域的 

每一个区域至少１份经核实的通知之后 

 

第 6 条 

当秘书处查明一项提案载有所需要的资料  

(附件四，第一部分) 并收集了额外的资料  

(附件四，第二部分) 

 

 

1.  秘书处将通知/提案和所附文件转交给化学品审查委员会专家。 

 
 
 

2.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专家以函件方式就所附件文件提出评论，随后设立一个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工

作组。 
 
 

 
3.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工作组将各种评论汇总起来，并在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介绍这些

通知。如果委员会决定某项化学品符合《公约》的要求，就组成一个起草小组来制定一项内部提案。 
 
 
 

4.  内部提案分发给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及其观察员 (各国、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供他们参考和提出评

论。 
 
 
 

5.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起草小组酌情将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成员的评论汇总起来，并注意到化学品

审查委员会观察员就内部提案提出的评论，并拟定一份决定指导文件草案。 

 

 

 



6.  决定指导文件草案作为会议文件(以联合国的六种正式语文)分发，供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的一

次会议讨论，以便最后定稿和核准。 

 
 

 
7.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将建议和决定指导文件草案提交缔约方大会供其作出决定。 

 

 

B.  关于决定指导文件起草过程的解释性说明 

1.  第 5条规定的关于已通知的禁用化学品或严格限用化学品的决定指导文件 

秘书处将向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成员转交已被确定为符合附件一资料要求的

通知以及通知缔约方提供的有关佐证资料(按照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要求)。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在制定一份决定指导文件之前必须确信一份通知和有关

佐证资料符合《公约》的要求。  

 

(1)∗

 

  如果秘书处认为通知中的资料已经很充分，便将通知和随附文件转

交化学品审查委员会专家(2) ，供其提出初步评论意见。然后将设立一个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特别工作组。  

(3) 工作组将把专家提出的评论汇总起来，并酌情表明那些已经被接纳的

评论和那些没有被接纳的评论意见，并说明其原因。 

 

工作组将向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提交这些通知和随附文件以及表格式评论摘

要。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将决定是否建议将该化学品列入《公约》附件三。

如果委员会决定建议列入一种化学品，则将设立一个起草小组。起草小组

拟定一份内部提案，并在起草小组内部分发，供大家提出评论。随后拟定

一份经修订的内部提案。 

 

(4)  随后将内部提案分发给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及其观察员，供其参考和

提出评论。任何评论都将提交给秘书处，而秘书处将拟定一份表格式摘要，

供起草小组审查。  

 

(5)  起草小组将酌情把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成员的评论汇总起来，并注意

到化学品审查委员会观察员就内部提案提出的评论，并拟定一份决定指导

文件草案。 

 

(6)  这份决定指导文件草案 (以及表格式评论摘要)作为会议文件 (以六

种语文)分发，供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讨论，以便最后定稿和核

准。  

                                           
∗  编号系指流程图中所标示的各不同步骤。 



 

(7)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将该建议和决定指导文件草案提交缔约方大会供

其作出决定。秘书处在缔约方大会届会之前向所有缔约方和观察员转交的、

拟在该届会议上予以审议的最后文件将包括决定指导文件草案、化学品审

查委员会关于列入附件三的建议、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审议情况的摘要，包

括根据附件二所列标准提出的基本原则，以及在第四步中所收到的表格式

评论摘要以及如何处理这些评论意见的情况。 

 

鼓励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各位成员在编拟和提出评论意见时进行区域性协调。 

 

 

2.  按照第 6条提出的关于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的决定指导文件 

秘书处将根据提案中所载的资料和秘书处按照附件四第二部分收集的额外

资料向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成员转交提案和所附文件。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在拟定一份决定指导文件之前必须确信该提案确实符合

《公约》的相关要求。  

 

(1)∗

 

  如果秘书处认为提案中的资料已经很充分，则它将从指定的国家主

管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收集附件四第二部分中的资料，并将该提案和所附文

件转交化学品审查委员会专家(2)， 供其提出初步评论。然后将设立一个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工作组。  

(3)  工作组将把各种评论意见汇总起来，并酌情表明那些已经被采纳的

评论和那些没有被采纳的评论意见，并说明其原因。 

 

工作组将向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提交该提案和所附文件以及表格式评论摘要。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将决定是否建议将该农药制剂列入《公约》附件三。如

果决定建议列入该制剂，则将为此而设立一个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拟定一

份内部提案，并在起草小组内部分发，供各方进行评议。随后将制定一份

经修订的内部提案。 

 

(4)  随后将内部提案分发给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及其观察员，供其参考和

提出评论。任何评论都将提交给秘书处，而秘书处将拟定一份表格式评论

摘要，供起草小组审查。  

 

(5)  起草小组将酌情把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成员的评论汇总起来，并注意

到化学品审查委员会观察员就内部提案提出的评论，并拟定一份决定指导

文件草案。 

 

(6)  这份决定指导文件草案 (以及表格式评论摘要)将作为会议文件 (以

                                           
∗  编号系指流程图中所标示的各不同步骤。 



六种语文)分发，供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讨论，以便最后定稿和

核准。  

 

(7)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将该建议和决定指导文件草案转交缔约方大会供

其作出决定。秘书处在缔约方大会届会之前向所有缔约方和观察员转交的、

拟在该届会议上予以审议的最后文件将包括决定指导文件草案、化学品审

查委员会关于列入附件三的建议、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审议情况的摘要，包

括根据附件四所列标准提出的基本原则，以及在第四步中所收到的表格式

评论摘要以及如何处理这些评论意见的情况。 

 

鼓励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各成员在编拟和提出评论意见时进行区域性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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